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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當局須就條例草案附表政府當局須就條例草案附表政府當局須就條例草案附表政府當局須就條例草案附表 3採取跟進行動的採取跟進行動的採取跟進行動的採取跟進行動的

事項一覽表事項一覽表事項一覽表事項一覽表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4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20日的情況日的情況日的情況日的情況 )

關於海外公司的費用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2004年 4月 15日 提供圖表，列明關於海外公司的

現行及擬議費用，以及香港公司

的相應費用 (包括現行及擬議費
用 )。

尚待回覆

海外公司押記的登記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2004年 4月 15日 (a) 澄清關於海外公司押記的登

記的擬議修訂，在多大程度

上是以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

會的有關建議為基礎；

(b) 澄 清 擬 議 第擬 議 第擬 議 第擬 議 第 91條條條條 所訂有 關
“被帶進香港 ”的定義，並按
照《公司條例》第 80(2)條指
明的押記加以說明，以及提

供有關此詞句的釋義的普通

法規則；

(c) 關於在有關押記設定後被帶
進香港的有關財產，證實在

登記押記時須否提供任何證

據／支持文件 (包括受押記
所規限的財產被帶進香港的

日期的證據 )；擬議安排與香
港公司押記的登記安排如何

比較；

尚待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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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公司押記的登記 (續 )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2004年 4月 15日
(續 )

(d) 如非香港公司只將有關財產
的一部分或只將有關財產的

產權文件帶進香港，澄清根

據擬議第擬議第擬議第擬議第 91條條條條，該公司是否
有 責 任 將 其 財 產 的 押 記 登

記；

(e) 在非香港公司不時將有關財
產帶進及帶出香港，而有關

財產在被帶進及帶出香港之

間的不同期間留在香港時，

檢討擬議第擬議第擬議第擬議第 91條條條條是否足以處
理有關情況；及

(f) 與香港銀行公會及香港律師
會會晤，以討論有關海外公

司將其財產的押記登記的擬

議修訂。

尚待回覆

有關獲授權代表的持續責任

凡文件等一經修改須向處長交付申報表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2004年 4月 15日 (a) 檢討擬議第擬議第擬議第擬議第 335(1)條條條條是否足
以涵蓋 (當局擬刪除的 )現行
第 333A(2) 條 所 指 明 的 情
況。

尚待回覆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4月 20日


